
微型電動二輪車 審驗合格標章遺失切結書 
具切結書人          因 審驗合格標章不慎遺失，懇請   

所(站) 准予 辦理車輛異動 之事宜，如有虛構事實或其他非

法行為，願負法律上之一切責任，恐口無憑，特立切結。 

此致 新竹區監理所  ________監理站 

切 結 人(亦即車主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身分證字號(或居留證證號)： 

住址: 
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
